


关于开展2025年狂犬病预防处置门诊
评估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疾病预防控制局，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为进一步规范狂犬病预防处置门诊建设，提升处置能力和服务质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根据省疾控局《关于印发河南省狂犬病预防处置门诊建设标准的通知》《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等要求，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2025年狂犬病预防处置门诊评估工作。现将有关安排通知如下：
1、 评估目的与范围
（一）评估目的
通过全面评估门诊设施配置、人员资质、操作流程及管理机制，推动全市狂犬病预防处置标准化、规范化，确保暴露人群得到及时、科学、有效的处置服务。
（二）评估范围
全市范围内已申请备案的二级狂犬病预防处置门诊（含独立设置及医疗机构内设门诊）。
二、评估内容及方法
（一）评估内容
狂犬病预防处置门诊的基础条件与设施配置、人员资质与能力、服务流程与规范操作、管理制度与质量控制等。
（二）评估方法
现场评估。市狂犬病预防处置门诊评估小组，采取查阅资料、交流座谈、现场评估等方法，对各地狂犬病预防处置工作情况进行量化评分。
3、 评估时间
2025年3月26日-4月3日各评估组赴各地开展现场评估工作。
4、 评估标准
评估标准详见附件2。
5、 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
各地要高度重视本次评估工作，明确责任分工，严禁弄虚作假，确保评估数据真实有效。  
（二）严格评估标准
按照“统一标准、分级负责”原则，逐项核查门诊资质、冷链管理、疫苗接种、伤口处置及档案记录等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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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南阳市2025年狂犬病预防处置门诊评估人员分组
2.南阳市狂犬病预防处置门诊现场评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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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

南阳市2025年二级狂犬病预防处置门诊评估人员分组

	组别
	调研人员
	调研单位

	第一组
	组长：曾保栓  市卫健体委
成员：薛茜茜  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
王明慧  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
	唐河县、桐柏县、新野县、官庄工区、邓州市

	第二组
	组长：张玉超  市疾控中心
成员：包建龙  市卫健体委
冯玉路  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
	社旗县、镇平县、内乡县、西峡县、淅川县

	第三组
	组长：王延志  市疾控局
成员：王庭柱  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
师建起  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
	卧龙区、宛城区、示范区、南召县、方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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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南阳市狂犬病预防处置门诊现场评估表

	项目
	指标
	分值
	内容及要求
	评分
	备注

	
	
	
	一级门诊
	二级门诊
	
	

	服务能力
（15分）
	暴露类型处置能力
	5
	具备Ⅰ级、Ⅱ级、非外科手术的Ⅲ级狂犬病暴露伤口处置、疫苗接种的条件和能力，具备开展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注射能力；
	①具备可为严重、复杂的Ⅲ级狂犬病暴露者提供复杂伤口清创、必要的伤口缝合等外科或其他临床专业的诊疗能力；
②具备使用至少两种不同种类的狂犬病疫苗及被动免疫制剂的能力。
	
	

	
	工作时间
	2
	原则上每日固定工作时间开诊，紧急情况下可提供夜间服务。
	应保证24小时开诊
	
	

	
	异常反应处置
	5
	具备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应急处置能力
	同“一级门诊”
	
	

	
	破伤风处置
	3
	有条件的可根据需要开展破伤风疫苗及其被动免疫制剂注射服务。
	配备破伤风疫苗及其被动免疫制剂
	
	

	场地设置（10分）
	面积及环境
	2
	单独设置的狂犬病预防处置门诊应布局分区合理，面积须满足工作需要且不低于40m2。
	同“一级门诊”
	
	

	
	功能分区
	8
	①至少设置并明确划分标识候诊（就诊）区、伤口处置区、接种区、留观区、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处置区和冷链区6大区域。
②伤口处置区与接种区相对隔离，避免交叉污染。
③如区域内未设置污物间，需配污物存放设备。
④按照“候诊﹣暴露情况评估及知情告知﹣伤口处置﹣被动免疫制剂及疫苗注射﹣留观”的处置流程，做到流程合理不交叉。
⑤设置在接种单位或医院的狂犬病预防处置门诊需设置单独的伤口处置室，根据具体情况和需求，其他功能区可与接种单位共用或单独设置。接种区相对独立，不能与临床治疗同室，可与急诊科、外科相邻，伤口处置及预检登记等工作可由急诊科或外科承担。
	同“一级门诊”
	
	

	人员要求（20分）
	人员培训
	8
	从事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的医务人员须经过县级人民政府疾控主管部门和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的犬伤处置和预防接种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门诊验收时，评估专家组随机挑选2名医务人员询问5个狂犬病预防处置相关专业知识，若有2个及以上问题回答有误或不全，即判定培训不合格。）
	同“一级门诊”
	
	

	
	工作内容
	2
	负责咨询登记、伤口处理、被动免疫制剂注射、疫苗接种、异常反应处理、生物制品管理和信息填报等。
	同“一级门诊”
	
	

	
	人员安排
	2
	根据工作量和开诊时间，每班次至少配备2名医疗卫生人员。
	同“一级门诊”
	
	

	
	人员资质
	8
	每班次工作人员中至少1名有执业资质的医师和1名具有预防接种资质的专业人员，负责伤口处置的人员应经过外科伤口处置培训，掌握伤口处理技术。
	至少有1名执业范围为外科专业或急救医学专业的执业医师；
	
	

	设施设备（35分）
	候诊（就诊）区
	2

	电脑、网络、打印机、身份证读卡器、扫码设备、桌椅、体重秤等。
	同“一级门诊”
	
	

	
	伤口处置区
	8
	伤口冲洗基本设施（独立用于伤口冲洗的高低位水池或专业的冲洗设备）、碘伏和苯扎氯铵或其他具有病毒灭活效力的皮肤黏膜消毒剂、肥皂水或其他弱碱性清洗剂、无菌生理盐水、高脚椅（凳）、治疗盘、长镊子、大容量注射器、无菌脱脂棉球或棉签、消毒纱布、消毒缸、医废桶、紫外线消毒灯或空气消毒设施等。
	具备必要的伤口冲洗设备，具备冷热双相供水；
其他同“一级门诊”。
	
	

	
	接种区
	8
	电脑、网络、打印机、扫码设备、接种台、操作椅（凳）、治疗盘、长镊子、无菌脱脂棉球或棉签、医用酒精、消毒缸、紫外线消毒灯或空气消毒设施、医废桶（至少两个）、冷藏设备（冰箱或冷藏包）、截针器等。按需求配备临时存放疫苗的小冰箱或冷藏包。
	同“一级门诊”
	
	

	
	留观区
	2
	桌椅、时钟、宣传画板或折页、科普宣传用多媒体设备等。
	同“一级门诊”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处置区
	8
	急救床、氧气和吸氧设备、输液器、血压计、体温计、听诊器、压舌板、简易呼吸器、一次性注射器等急救设备。配有抢救车／柜（配备包括但不限于1:1000的盐酸肾上腺素、盐酸异丙嗪、地塞米松等急救药品），并建立定期核查、更换等管理制度。
	同“一级门诊”
	
	

	
	冷链区
	7
	应干燥通风，配备至少1台医用冰箱、温度自动监测设备、外接不间断供电（或备用发电机组）等设备设施，储备满足本单位日常需要的狂犬病疫苗、破伤风疫苗及被动免疫制剂。
	同“一级门诊”
	
	

	管理制度（20分）
	登记报告
	2
	在接诊时登记狂犬病暴露处置相关信息，确保信息完整、表述准确、字迹清晰，归档保存，定期汇总上报。待信息化系统完善后通过“河南省免疫规划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登记报告。
	同“一级门诊”
	
	

	
	知情同意
	2
	做好被动免疫制剂及疫苗接种前的知情告知，在实施医学处置前应告知暴露人或其监护人不同的暴露类型及相应的医学处置。对Ⅲ级暴露者和确认为Ⅱ级暴露且严重免疫功能低下者、伤口位于头面部且不能确定致伤动物健康状况的Ⅱ级暴露者，应重点告知被动免疫制剂与狂犬病疫苗接种有关事项。接种前须告知受种者或者其监护人所接种疫苗及被动免疫制剂的品种、作用、禁忌、不良反应、现场留观要求、相关费用、异常反应补偿方式等注意事项；询问受种者的健康状况以及是否有接种禁忌等情况，如实记录告知和询问情况，告知后由受种者或其监护人在纸质或电子知情同意书上签字确认。
	同“一级门诊”
	
	

	
	疫苗和冷链管理
	2
	狂犬病疫苗必须通过疾控机构采购，疫苗和冷链专人管理，严格落实疫苗采购、出入库、储存、运输、定期检查及冷链管理等制度要求。
	同“一级门诊”
	
	

	
	预防接种信息化
	2
	接种完成后可为受种者提供接种凭证，并在河南省免疫规划信息管理系统真实、准确、完整记录疫苗流通、预防接种等信息，确保接种信息可追溯。
	同“一级门诊”
	
	

	
	不良反应报告与处置
	2
	①使用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抗狂犬病血清、单克隆抗体、破伤风免疫球蛋白等被动免疫制剂后出现的与用药目的无关的有害反应，应当按照《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相关要求，开展药品不良反应报告、调查和处理工作。
②接种狂犬病疫苗、破伤风疫苗后出现的怀疑与预防接种有关的反应或事件，应当按照《全国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方案》要求，做好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报告工作，配合做好调查处置工作。
	同“一级门诊”
	
	

	
	医院感染管理
	2
	按照《医疗机构门急诊医院感染管理规范》《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基层医疗机构医院感染管理基本要求》等要求，做好手卫生防护、清洁和消毒用品配置及个人防护等，做好定期消毒。相关医疗废物严格按照《医疗废弃物处理条例》规定处理。
	同“一级门诊”
	
	

	
	协作机制
	2
	①建立狂犬病暴露病例处置协作机制，对于严重、复杂或特殊部位暴露病例，不能开展有效预防处置时，一级狂犬病预防处置门诊要及时请求协作指导或迅速引导至相应机构处置。
②各门诊要在显著位置公布服务时间、咨询电话和监督电话等，一级狂犬病预防处置门诊还应公布最近的二级狂犬病预防处置门诊地址及联系方式，方便患者就诊。
	同“一级门诊”
	
	

	
	培训制度
	2
	每年至少接受1次县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疾控主管部门组织的犬伤处置（含伤口外科处理、被动免疫制剂的注射）培训和预防接种（含狂犬病疫苗、破伤风疫苗接种）、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处置等专业培训。
	同“一级门诊”
	
	

	
	资料管理制度
	2
	生物制品出入库记录、疫苗批签发、冷链设施温度记录、知情同意书、接种记录、门诊登记表及各种相关报表等要实行档案化管理，分类建档并按预防接种相关规定保存，记录内容应当保存至疫苗或被动免疫制剂有效期满后不少于5年备查。
	同“一级门诊”
	
	

	
	公示制度
	2
	各门诊要在接种场所显著位置公示接种单位及人员资质，预防接种工作流程，疫苗品种、生产企业、免疫程序、接种方法、接种禁忌、不良反应、疫苗价格、预防接种服务价格等，公示内容不得涉及商品宣传和商业推广行为。
	同“一级门诊”
	
	

	合计100分（通过≥9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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